关于开展人口文化宣传月的通知

各镇街道计生办：
为贯彻中共中央《决定》精神，大力宣传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，营造有利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良好环境，经研究，决定把9月25日至10月31日定为崇川人口文
化宣传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中共中央《决定》精神为指导，加强宣传倡导和社会舆论，广泛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，传播婚育新风，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、道德意识，实现人口与经济、社会、资源、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，统筹解快人口人口问题，创造良好的思想基础、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。
二、宣传主题

人口政策、生育文化、婚育新风、家庭美德、文明崇川、和谐社会。
三、宣传重点内容

1、宣传改革开放和人口发展30年以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伟大成果，继续坚定不移地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。

2、宣传科学发展观，坚持以人为本，促进人口问题的统筹解快。

3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、婚育观念，开展幸福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和关爱女孩、尊敬老人、夫妻和睦、邻里团结、促进社会性别平等。

4、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和科普知识，建设人口文化和婚育文化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。

四、主要活动

围绕9月25日中共中央《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发表28周年纪念日启动宣传月活动。着力开展以悬挂宣传标语、户外宣传；组织人口及生育文化演出；亲情关怀及送温暖活动；人口理论研讨座谈；为已婚育龄妇女免费体检；免费发放营养素等系列活动。
五、实施步骤

7月至9月下旬，为宣传月准备阶段。研究确定宣传月活动内容及重点活动，制定宣传计划，做好各项工作筹备和协调工作。 9月25日至10月31日为宣传月集中活动阶段。10月31日至11月15日为活动总结阶段。
六、活动要求

宣传月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、群众性、多样性和多层次性，各镇街计生办要精心策划，做到周密组织，确保宣传月活动效果。

1、制定计划，统筹安排。根据通知要求制定宣传工作计划，加强组织协调工作，做到人员、活动、经费落实。

2、领导支持、社会推进。在活动月中要通过邀请党政领导发表讲话，推动党政干部学习人口理论，组织新闻发布等形式和会同宣传、文化、工、青、妇、计生协会等群众团体共同组织有关社会宣传活动，形成高层倡导和社会推进的氛围。
3、群众参与，注重传播。通过标语口号、公益广告、图文音像、互联网络、声讯短信等现代传播宣传方式，群众喜闻乐见和积极参与的广场文化、社区文化、企业文化等活动形式，弘扬科学、文明、进步的人口文化和婚育文化。
4、整合资源，服务基层。各镇街道计生办组织社区及辖区单位居民创作语言通俗易懂、群众喜爱的高质量宣传品，加强部门合作，通过人口学校、社区生育文化中心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群众文化活动。

5、新闻造势，营造环境。充分发挥地方主要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，正面引导舆论，围绕宣传月活动主题进行广泛深入地采访报道，加大宣传力度，扩大社会影响。

6、抓好落实，务求实效。各镇街要制定好实施方案，讲求活动实际效果，防止走过场等形式主义。

希望各镇街对照通知要求，结合自身实际，把握宣传月的主题，拿出有镇街特色的活动方案，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，努力打造自身特色和品牌。为崇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再上新台阶创造特色鲜明的舆论氛围。
请各镇街于8月20日前将宣传活动方案报区计生委科技宣教科。

崇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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